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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的结构、编制流程与规则。

本规范适用于卫生应急队伍及其依托单位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药品准备，也可为各

级政府及各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突发事件应急药品储备、供应提供参考。

2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有关条款通过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

其后的任何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本都不适用于本部分，但提倡使用本部分的

各方探讨使用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凡不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

分。

GB 30077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GB/T 42991 急进高原灾害应急救援队伍防护指南

GB/T 42894 应急药材包装要求

GB/T 30676 应急物资投送包装及标识

《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务院 2025 国务院公告 2025 年第 8 号

《突发事件医疗应急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卫生与健康委员会 2023 国卫医

急发〔2023〕37 号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 2024

国卫医急发〔2024〕11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突发事件 emergencies

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events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损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

施予以应对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群体性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事件。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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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卫生应急队伍 health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紧急医学救援类、重大疫情医疗应急类、突发中毒事件处置类、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

应急类、中医应急医疗类、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类等参与特别重大及其他需要响应的突发事

件现场卫生应急处置的专业医疗卫生救援队伍的统称。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

办法》，有修改]

3.4 携行药品 carrying medicine

携带同行的药品，分为卫生应急队员个人携行（个人补充药品、急救背囊等）和卫生应

急队伍携行。

3.5 药品模块 medicine module

基于模块化设计原则，将不同药品按照救治场景、救治对象、救治能力组合成一个独立

的标准化单元，通过模块组合满足救治需要。

3.6 基数 basic unit

药品模块储备、配备、消耗与补充的基本计算单位，以卫生应急队伍（或医疗机构）一

定时间内通过一定数量伤员（或患者）预计消耗的药品为一个基数。基数采取品量表形式明

确具体的品种、规格、单位和数量。

4 总则

4.1 目录的职能定位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应当明确目录适用对象和使用者，与目录使用者在突发事

件中承担的职能任务相匹配，满足突发事件发生后人员自救互救、现场救援、应急处置、转

运后送、队员防护等基本卫生应急需求。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是卫生应急队伍及其依托单位平时储备、应急携行的基本

依据，具体任务的组织管理者应当结合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4.2 目录的管理

4.2.1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应当由卫生应急队伍依托机构医务部门会同药学部门

起草（或修订），征求熟悉卫生应急工作的高级职称临床药学、临床医学和护理专家以及任

务相关方意见，经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委员会审议后施行，并报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或

中医药主管部门）备案。

4.2.2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的起草（或修订）应当基于适用对象、职能任务、伤病

流行病学数据、历史统计数据、医疗大数据挖掘等，设计目录结构，遴选适宜药品，测算基

数配备药品数量，进行装箱试验。

4.2.3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应当包括目录名称、颁发机构、各药品模块携行量或储

备量、基数品量表和有关说明等要素，用于指导药品储备的，应当规定使用对象各药品模块

的储备数量和储备方式。药品模块以基数为单位，基数品量表包括非专利药品名称（或中成

药通用名称）、剂型、规格、单位、数量和必要的备注信息，并注明每个基数的保障能力。

4.2.4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应当标识版本号、发布日期和修订日期。

4.2.5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的发布机构，应当将药品目录及相关使用管理要求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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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培训计划和培训内容，并组织相应的考核。

4.2.6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任务结束后，医务部门应当统计分析药品使用数据，组织救援专

家、临床专家和药学专家等多学科专家组，评估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适时提出修订

建议。

4.2.7 目录修订周期应当不超过 3 年，重大突发事件应急保障任务后应当及时修订。当政

府发布药品短缺预警、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及以上响应时，卫生应急队伍依托机构应

及时评估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必要时组织修订。

5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的设计和结构

5.1 设计原则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设计应当采取模块化设计。按照职能任务分为个人自救与防

护药品、卫生应急队伍携行药品等，按照救治功能分为若干通用模块和补充模块。模块的划

分应当便于根据突发事件类型、医学应急场景、救治任务的变化组合使用。各药品模块的功

能和基数保障能力，应当与目录使用者的职能任务、救治能力与人员装备编配匹配，兼顾便

于筹划。基数保障能力可表述为保障的人员（伤员、患者或医学应急队队员）数量与药品配

备限量。模块化设计的示例见附录 A。

5.2 目录的结构

目录结构示例见附件 B。

5.2.1 目录的名称。包括卫生应急队伍依托单位、突发事件应急药品目录、发布年份等要

素。

5.2.2 药品携行量与储备量。应当分别规定卫生应急队伍、医疗应急队队员不同任务药品

携行量，以及卫生应急队伍依托单位日常应急储备量。携行量基于卫生应急队伍昼夜伤员收

容能力、手术能力、单日门急诊诊疗能力和自我保障要求测算。日常应急储备量按本单位卫

生应急队伍各类医疗应急中的通用创伤急救药品、通用疾病诊疗药品的最大携行量建立。解

毒药品和补充药品可不建立储备，但应保持筹措渠道畅通。

5.2.3 基数品量表。包括非专利药品名称（或中成药通用名）、剂型类别、剂型、规格、

单位、数量，以及必要的备注信息。药品应当分类列举，推荐使用治疗学分类，或解剖学-

治疗学-化学分类（ATC 分类），也可选用按病种分类（如布鲁氏菌病防治药品、鼠疫防治

药品）、按作用机制分类（如核事故急救补充药品的抗辐射药、阻吸收药、促排药等分类）、

按致伤因素分类（如神经性毒剂防治药品、糜烂性毒剂防治药品、刺激性毒剂防治药品等分

类）。备注的信息可以是监管信息，如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或用量提示，如儿童用

量按体重/体表面积的计算公式；或保管信息，如冷藏温度要求、避光保存；或配备条件，

如根据专业编组选配、根据季节选配、根据任务低于选配；或可以替换的其他品种。

5.2.4 有关说明。解释说明各药品模块的用途、基数保障能力、装箱数量、体积、重量、

信息标识，药品模块的组合方法，携行量的测算方法，药品替代的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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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药品的遴选与数量测算

6.1 药品品种规格遴选原则

6.1.1 合法性原则。入选的药品必须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医疗机构制剂可列入医疗机

构突发事件应急药品目录，但不应列入各级政府储备目录。

6.1.2 优效性原则。药品品种应优先选择伤病救治国家规范、权威指南或专家共识推荐品

种，以及在时效救治中具有显著优势的品种。

6.1.3 适用性原则。药品品种的选择应与卫生应急队伍的职能任务、药品模块保障对象、

使用者相匹配，兼顾药品应用所需的医疗设备条件。

6.1.4 便利性原则。药品包装应便于识别、拆启，减少卫生人力占用。药品剂型规格口服

优先于注射、片剂优先于胶囊、注射液优先于粉针剂、日单次给药优先于多次给药。鼓励可

减少配药污染或缩短操作时间的药械组合包装（如自动注射针、预充注射针或预混包装）、

药品溶媒组合包装（如即配即用型双/多室袋）。

6.1.5 稳定性原则。药品品种应当对环境温湿度、光照、运输条件有良好的耐受性，药品

有效期应相对较长，长效期产品优先于短效期。冷链药品优先选择可耐受无源冷藏 72 小时

的剂型。

6.1.6 通用性原则。不同模块药品品种、规格和包装应协调一致，尽量简化，一药多用优

先，提高补给效率。

6.1.7 可获得性原则。优先选择国家基本药物，以及供应稳定、临床常用品种。对于部分

临床必需可能产生供应短缺的品种，重点评估药品原料来源、生产企业分布、替代品可获得

性。对单一来源品种，需在备注栏标注风险等级并制定应对方案。

6.2 药品数量测算

6.2.1 基于循证医学文献、统计公报数据（如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历史统计数据、创伤数据挖掘等对创伤与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评估一

定数量的伤员（或患者）各伤情（如伤部、伤势）、病情的构成比，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昼

夜发病率。

示例：

通用创伤急救模块创伤的构成比，经系统分析创伤指南、查询国际创伤数据库、挖掘急诊创伤病例，

组织专家论证后，按颅脑部损伤 3%、颌面颈部损伤 10%、胸背部损伤 15%、脊柱脊髓损伤 2%、腰腹部损伤

10%、阴臀部损伤 5%、上肢损伤 10%、下肢损伤 15%、多部位伤 30%计；伤势按轻伤 50%、中度伤 30%、重伤

和危重伤 20%计。灾民两周就诊率，参照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最新版本）居民两周就诊率，按 24%计，其中

严重的非感染性疾病以及需长期管理的慢病等构成比依次为：····

6.2.2 结合卫生应急队伍职能任务、编组人数、专业结构、配套器械等，计算通用创伤急

救药品基数中各药品的配备数量。计算公式可参照附录 C.1。

6.2.3 结合卫生应急队伍门急诊任务量、突发事件影响人群病种构成比、疾病诊疗指南推

荐治疗方案等计算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数中各药品的配备数量。计算公式可参照附录 C.2。

6.2.4 计算药品配备量的参数优先引用近 5 年国家规范、权威指南、专家共识或真实世界

研究中推荐的用法用量，并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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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与通用创伤急救模块、通用疾病诊疗模块组合使用的补充模块，药品配备数量还需

扣除通用模块已有数量。

6.2.6 药品汇总数量少于最小销售包装的或不足 1人用量的，应当按需要使用该药的人次

向上取整。

6.2.7 对汇总后的药品数量进行校验和修正。

示例：

需校正的情况：配备数量不足 1人用量，镇痛率或抗感染率超过 100%，吸入用氟烷数量多于全麻手术

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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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突发事件应急药品目录模块设计和基数保障能力示例

模块名称 用途 适用对象 使用者
每基数保障

人员数

药品配备

限量
a

急救背囊药品 用于伤员现场急救 伤员 紧急医学救援队 5 名伤员 1 次量

后送医疗箱药

品

用于后送转运伤员途

中紧急处置和继承性

治疗

伤员 紧急医学救援队 2 名伤员 1 次量

空运后送医疗

箱药品

用于空运后送伤员途

中紧急处置和继承性

治疗

伤员 紧急医学救援队 2 名伤员 1 次量

通用创伤急救

药品

用于伤员的紧急处置

和损伤控制手术
伤员 紧急医学救援队 100 名伤员 3 日量

通用疾病诊疗

药品

用于突发事件中严重

的非传染性疾病和慢

病的治疗

患者 紧急医学救援队 200 名患者 7 日量

儿童诊疗补充

药品

与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组合，补充儿童专用剂

型

儿童患者 紧急医学救援队 50 名患儿 7 日量

产科补充药品

用于突发事件中分娩

或终止妊娠的专用药

品

孕产妇 紧急医学救援队 20 名孕产妇 3 日量

地震救援补充

药品

与通用创伤急救药品

组合，用于地震伤员的

救治

伤员 紧急医学救援队 100 名伤员 3 日量

火灾救援补充

药品

与通用创伤急救药品

组合，用于烧伤的救治
伤员 紧急医学救援队 20 名伤员 1 日量

水灾救援补充

药品

与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组合，用于水灾高发疾

病的治疗

患者 紧急医学救援队 200 名患者 7 日量

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诊疗药品

与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组合，用于重大传染病

（按病种分类）的治疗

患者
重大疫情医疗应

急队
200 名患者 7 日量

核事故急救补

充药品

与通用创伤急救药品

组合，用于核辐射损伤

的救治

伤员
核和辐射突发事

件卫生应急队
100 名伤员 3 日量

化学事故急救

补充药品

与通用创伤急救药品

组合，用于化学损伤的

救治

伤员
突发中毒事件处

置队
100 名伤员 1 日量

解毒药品
用于农药中毒、生物毒

素中毒解毒
伤员

紧急医学救援队/

医疗机构
10 名伤员 7 日量

自然疫源地补

充药品

用于自然疫源性疾病

治疗
患者 紧急医学救援队 200 名患者 7 日量

高温环境补充

药品

与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组合，用于任务地域连

续 5 天平均气温≥

22℃时高发疾病的治

疗

患者 紧急医学救援队 200 名患者 7 日量

低温环境补充

药品

与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组合，用于任务地域连

续 5 天平均气温≤

10℃时高发疾病的治

疗

患者 紧急医学救援队 200 名患者 7 日量

高原地区补充 用于进入海拔≥2500 队员 各类队伍 100 名队员 14 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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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米地区执行任务队员

急性高原病的救治

个人补充药品

用于个人中暑、晒伤、

冻伤、蚊虫叮咬、核生

化损伤的防护药品及

个人慢病治疗药品

队员 各类队伍 1 人 14 日量

a
：药品疗程超过配备限量天数的，只配备限定的数量；疗程不足配备限量天数的，按实际疗程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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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示例

某某医院突发事件应急保障药品目录（2025）

一、紧急医学救援队药品携行量

（一）地震灾害救援

按通过 300 名伤员、7天门急诊接诊 1400 名患者计，分类组每名医务人员携行急救背

囊 1 个，救援队携行通用创伤急救药品 3个基数、地震救援补充药品 3个基数、通用疾病诊

疗药品 7 个基数、儿童诊疗补充药品 1个基数、产科补充药品 1 个基数、解毒药品 1 个基数。

（二）火灾救援

按通过 20名伤员计，分类组每名医务人员携行急救背囊 1个，救援队携行通用创伤急

救药品 0.5 个基数、火灾救援补充药品 1 个基数。

（三）水灾救援

按 3 天门急诊接诊 600 名患者计，分类组每名医务人员携行急救背囊 1 个，救援队携行

通用创伤急救药品 0.5 个基数（备用）、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3 个基数、儿童诊疗补充药品

0.5 个基数、产科补充药品 0.5 个基数（救援队抽组产科医师时适用）。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

按 7 天门急诊接诊 1400 名患者计，救援队携行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7个基数、儿童诊疗

补充药品 1 个基数、产科补充药品 1 个基数，按照传染病病种携行对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诊

疗药品 7 个基数；每名队员携行个人补充药品中的生物损伤防护药品 1 人份。

（五）特殊环境地区的医疗应急

在前述任务携行药品的基础上，救援队进入自然疫源地执行医疗应急任务时，携行自然

疫源性疾病补充药品中 1 个基数（根据病原体调查结果选择对应品种）；进入高温环境（任

务地域连续 5 天平均气温≥22℃）或低温环境（连续 5天平均气温≤10℃）执行医疗应急任

务时，补充携行与通用疾病诊疗药品等基数量的高温环境补充药品或低温环境补充药品。

（六）伤病员后送

承担伤病员后送任务时，后送小组携行后送医疗箱 1个；空运后送时，后送小组携行空

运后送医疗箱 1 个。

（七）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防护

结合任务具体情况，每名队员分别携行个人补充药品中的中暑、晒伤、冻伤、蚊虫叮咬

防护药品以及个人慢病治疗药品。

进入海拔 2500 米以上地区执行医疗应急任务时，补充携行高原地区补充药品 1 个基数。

二、医院应急保障药品储备量

日常应急储备通用创伤急救药品 3 个基数、通用疾病诊疗药品 7 个基数、解毒药品 1

版本号：YJ2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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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诊疗药品和各补充药品不储实物，任务前配齐。

三、品量表

（一）急救背囊药品品量表

规定了现场急救伤员携行的急救背囊中应当配备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1），每个背

囊可满足 5 名伤员 1 次用药量。

表 1 急救背囊药品品量表

（5 名伤员 1 次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二）后送医疗箱药品品量表

规定了后送转运途中伤员紧急处置和继承性治疗应当配备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2），

每个医疗箱可满足 2 名伤员 1 次用药量。

表 2 后送医疗箱药品品量表

（2 名伤员 1 次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三）空运后送医疗箱药品品量表

规定了经空运后送转运途中伤员紧急处置和继承性治疗应当配备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

表 3），每个医疗箱可满足 2名伤员 1次用药量。

表 3 空运后送医疗箱药品品量表

（2 名伤员 1 次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四）通用创伤急救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伤员紧急处置和损伤控制手术应当配备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4），以 100名

伤员（含 20名需损伤控制手术伤员 a、20 名留治伤员 a）3 日量为 1 个基数。

a：救治能力根据《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设定并随之修订。

表 4 通用创伤急救药品基数品量表

（100 名伤员 3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抗感染药

…

11 破伤风抗毒素 注射 注射剂 1500IU 支 100
或破伤风免疫球蛋

白；冷藏

二 镇痛药

12 吗啡 注射 注射剂 1ml:10mg 支 20 麻醉药品

…

三 麻醉药及麻醉辅助药

18 七氟烷 吸入
吸入溶液

剂
120ml 瓶 2

与麻醉机配套使用，

或其他与麻醉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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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品种规格

…

（五）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突发事件中灾民严重的非传染性疾病和慢病治疗应当配备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

表 5），以 200名患者 7 日量为 1个基数。

表 5 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数品量表

（200 名患者 7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六）儿童诊疗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突发事件中儿童常见疾病治疗应当配备的儿童专用剂型和数量（见表 6），以 50

名患儿 7 日量为 1 个基数（注：儿童成人通用剂型和数量已包括在表 5中）。

表 6 儿童诊疗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50 名患者 7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七）产科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突发事件中用于孕产妇分娩或终止妊娠的专用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7），以 20

名孕产妇 3 日量为 1 个基数。

表 7 产科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20 名孕产妇 3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八）地震救援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地震灾害救援时，在通用创伤急救药品基础上应当补充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8），以 100名伤员 3日量为 1个基数。

表 8 地震救援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100 名伤员 3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九）解毒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突发事件中用于农药中毒、生物毒素中毒解毒的专用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9），

以 10名伤员 7 日量为 1 个基数。

表 9 解毒药品基数品量表

（10 名伤员 7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

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农药中毒解毒药品

略

二 犬咬伤防治药品

略

三 毒蛇咬伤救治药品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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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火灾救援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火灾救援时，在通用创伤急救药品基础上应当补充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10），

以 20名伤员 1 日量为 1 个基数。

表 10 火灾救援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20 名伤员 1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十一）水灾救援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水灾救援时，在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础上应当补充的药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11），

以 200名患者 7日量为 1 个基数。

表 11 水灾救援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200 名患者 7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十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诊疗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重大疫情医疗应急时，在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础上应当补充的药品品种和数量

（见表 12），以 200名患者 7 日量为 1 个基数。

表 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诊疗药品基数品量表

（200 名患者 7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布鲁氏菌感染救治药品

略

二 鼠疫耶尔森感染救治药品

略

···

（十三）自然疫源地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进入自然疫源地紧急救援时，根据病原体调查结果应当补充的药品品种和数量

（见表 13），以 200 名患者 7日量为 1个基数。

表 13 自然疫源地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200 名患者 7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钩端螺旋体病救治药品

略

二 恙虫病、斑疹伤寒、埃立克体病救治药品

略

···

注：根据病原体调查结果补充对应的药品。

（十四）高温环境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任务地域连续 5 天平均气温≥22℃时，在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础上应当补充的药

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14），以 200名患者 7 日量为 1 个基数。

表 14 高温环境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200 名患者 7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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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十五）低温环境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任务地域连续 5 天平均气温≤10℃时，在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础上应当补充的药

品品种和数量（见表 15），以 200名患者 7 日量为 1 个基数。

表 15 低温环境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200 名患者 7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十六）高原地区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规定了任务地域海拔≥2500 米时，用于紧急医疗队员急性高原病救治应当补充的药品

品种和数量（见表 16），以 100 名队员 14 日 b量为 1个基数。

b
：自持能力根据《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设定并随之修订。

表 16 高原地区补充药品基数品量表

（100 名队员 14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略

注：本模块用于任务初期未经习服的队员急性高原病救治；灾民为常驻人口通常不需要补充剂型高原病治

疗药品。

（十七）个人补充药品品量表

规定了任务队员，视情应当补充的中暑、晒伤、冻伤、蚊虫叮咬、核生化损伤的防护药

品及个人慢病治疗药品，以 14日 b量为 1 人份。

b
：自持能力根据《国家卫生应急队伍管理办法》设定并随之修订。

表 17 个人补充药品品量表

（1名队员 14 日量）

序号 通用名 剂型类别 剂型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防中暑药

略

二 防冻伤药

略

···

四、目录有关说明

（一）适用范围

本目录适用于医院抽组的紧急医学救援队/核和辐射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队/突发中毒事

件处置队执行医疗应急任务药品配备以及医院突发事件应对药品储备。

注：抽组的队伍根据医院承担的具体任务陈述。

（二）术语

1.携行。携带同行，分为队员个人携行和紧急医学救援队携行。个人补充药品、急救背

囊、后送医疗箱、空运后送医疗箱为个人携行；其余为紧急医学救援队携行。

2.药品模块。基于模块化设计原则，将不同药品按照救治场景、救治对象、救治能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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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一个独立的标准化单元，通过模块组合满足救治需要。

3.基数。药品模块储备、配备、消耗与补充的基本计算单位。基数采取品量表形式明确

具体的品种、规格、单位和数量。

（三）携行量与调整方法

1.默认携行量。本目录规定的携行量，按以下任务工作量计算：①紧急医学救援队（编

组 100 人）每天通过 100 名伤员、开展 20台损伤控制手术，救治伤员总量 300 名；每天能

接诊 200 名急诊和门诊患者，开设 20 张留观病床，药品补给周期为 7 天；队员实现 14 天自

我保障。②重大疫情医疗应急队（编组 100 人）每天能完成 1000 人次以上的实验室检测，

每天能接诊 200 名门诊患者，具备 5 例以上重症传染性疾病患者的紧急处置能力，药品补给

周期为 7 天；具备隔离转运能力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队员能实现 10天自我保障。

2.具体任务携行量调整方法。

（1）用于伤员救治的各药品模块。携行量=预计伤员救治人数÷每基数保障伤员数。

（2）用于疾病诊疗的各药品模块。携行量=（保障灾民人数×昼夜发病率×补给周期）

÷（每基数保障病员数×保障用量天数），或携行量=[保障灾民人数×两周就诊率×(补给

周期÷14）]÷（每基数保障病员数×保障用量天数）。

（3）用于队员个人补充的药品。携行量=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人数×补充周期÷14。

（四）储备量与储备方式

通用创伤急救药品、通用疾病诊疗药品按紧急医学救援队各类任务携行的各类药材最大

值进行储备，解毒药品按 1 个基数储备，其余药品可不储备。

各药品储备在日常周转库中，在货架上黏贴醒目标签，安全库存不低于储备量。

（五）药品替代

因市场供应不足，或医院基本用药供应目录调整，需要对目录药品进行替代时，应组织

专家评议，并经医务部门批准后方可替代。必要时应及时修订目录。

（六）体积重量

各药品模块基数应分别装箱，每个药箱（含药）毛重不超过 25kg，体积不超过 0.1m3。

装箱应附装箱单，在箱体正面、侧面张贴模块名称简称和编号，如“创伤急救-2”表示创伤

急救药品基数的第 2 号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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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药品配备数量测算公式

（资料性）

C.1 通用创伤急救药品基数品量表中各药品的配备数量计算公式。

ܵ݅ ൌ ݆ൌ1
ܽ ݆ܰ݅∑ ……………………（1）

݆ܰ݅ ൌ 100 ൈ ݆ܲ ൌ1ݐ
݉ ∑݆݅ܦݐ݅ܨݐܷ݅ݐ݆݅ܲݐܲ ……………………（2）

式（1）中：

Si——1个基数（100 名伤员）的通用创伤急救药品中第 i种药品的配备数量；

Nij——100 名伤员中 j类伤伤员使用的第 i种药品数量，共 a类伤；

式（2）中：

Pj——第 j类伤伤员构成比；

Ptj——第 t 种救治技术在第 j 类伤伤员中的应用概率，共 m 种技术；

Pit——第 i 种药品在第 t 种救治技术中的应用概率；

Uit——第 i 种药品在第 t 种救治技术中的单次用量；

Fit——第 i 种药品在第 t 种救治技术中的日用药频次；

Dji——第 j 类伤伤员使用第 i 种药品的用药天数；

当 Ptj、Pit难以获取时，也可参照 C.2 概率估算。

C.2 通用疾病诊疗药品基数品量表中各药品的配备数量计算公式

ܱ݅ ൌ ݅ൌ1
݇ ܰ݅݀∑ …………………（3）

ܰ݅݀ ൌ 200 ൈ ݅݀ܦ݀݅ܨܷ݀݅݀݅ܲ݀ܲ ……………………（4）

式（3）中：

Oi——1个基数（200 名患者）的通用疾病诊疗药品中第 i种药品的配备总量；

Nid——200 名患者中第 d种疾病使用的第 i种药品数量，共 k种疾病；

式（4）中：

Pd——第 d种疾病的构成比；

Pid——第 i 种药品在第 d 种疾病中的应用概率；

Uid——第 i 种药品在第 d 种疾病中的单次用量；

Fid——第 i 种药品在第 d 种疾病中的日用药频次；

Ddi——第 d 种疾病患者使用第 i 种药品的用药天数。


